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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党发〔2022〕55 号

★

2022 年“百优十佳”评选活动方案

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

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落实全国、全省和学校思想政治

工作会议精神，挖掘和表彰宣传学生中的先进典型，充分发

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，助力学校“双高”建设，学生工

作处（部）、党委宣传部、校团委决定在全校学生中组织开

展 2022 年“百优十佳”评选活动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组织领导

1.学校成立评选工作领导小组

组 长：成 强

成 员：赵 曦 付 愚 曹 昭 郭 飏 谭 进

李海军 敖彩民 廖 军 郭泽锋 李四军

朱松林 张力丰 张经宇 马小强 还丽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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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评选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，设在学生工作处（部）。

二、评选时间

2022 年 9－11 月

三、评选对象

我校在籍学生或集体

四、评选项目

“百优十佳”评选分为社会实践之星、学术科研之星、

创新创业之星、自强不息之星、见义勇为之星、孝老爱亲之

星、健体争先之星、多才多艺之星、技术技能之星、公寓文

明之星十类，每类每年评选 10 人为“百优”，10 人中推选 1

人为“十佳”。

五、评选条件

（一）基本条件

1.政治立场坚定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热爱社会主

义，热爱祖国，具有正确的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。2.遵

守国家的法律、法规和学校的规章制度，具有良好的思想道

德修养和健康的心理素质。3.热爱集体、热爱学习、勤于实

践、尊敬师长、团结同学、乐观向上，具有积极进取的精神

状态。

（二）分类条件

1.社会实践之星（满足任意一条）：（1）在校期间担任

主要学生干部突出成绩的；（2）积极参加三下乡、四进社区

等社会实践活动并获校及以上荣誉的；（3）热爱社团工作，

所负责学生社团获校级三星级社团及以上荣誉的；（4）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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突出表现。

2.学术科研之星（满足任意一条）：（1）有良好的科研

能力，获学校学生科研立项课题的；（2）在学校学报及以上

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的；（3）取得专利发明的；（4）其他

突出表现。

3.创新创业之星（满足任意一条）：（1）获校级创新

创业大赛二等奖及以上的；（2）在国家、省级、市级创新

创业大赛获奖、表现突出的； （3）在学校创新创业孵化基

地创新创业取得良好效果的；（4）其他突出表现。

4.自强不息之星（满足任意一条）：（1）有尽责诚信、

艰苦奋斗、自强不息突出事迹的；（2）克服自身及家庭经济

困难，生活简朴，有较强示范、榜样作用的学生；（3）其他

突出表现。

5.见义勇为之星（满足任意一条）：（1）在人民群众受

到威胁关键时刻（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）挺身

而出，奋不顾身，舍己救人的；（2）相关事迹经校及以上媒

体报道，社会反响良好的；（3）其他突出表现。

6.孝老爱亲之星（满足任意一条）：（1）孝敬父母、尊

敬师长、友爱同学，事迹突出的；（2）在身边的人有重大疾

病等情况下，做到守护相助，事迹突出的；（3）其他突出表

现。

7.健体争先之星（满足任意一条）：（1）在校级体育

比赛获得个人前 3 名或集体前 3 名及以上的；（2）代表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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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在国家、省级、市级体育比赛中获奖、表现突出的；（3）

其他突出表现。

8.多才多艺之星（满足任意一条）：（1）在校级文化

艺术比赛获得个人一等奖及以上的；（2）代表学校在国家、

省级、市级文化艺术比赛中获奖、表现突出的；（3）其他

突出表现。

9.技术技能之星（满足任意一条）：（1）获得 2 项及以

上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；（2）在校级专业技能大赛中获得二

等奖及以上的；（3）代表学校在国家、省级、市级专业技能

大赛中获奖、表现突出的；（4）其他突出表现。

10.公寓文明之星（满足任意一条）：（1）在创建卫生、

安全、文明宿舍或宿舍文化节活动中表现突出的；（2）担任

寝室长，所在寝室被评为学校年度文明寝室的；（3）其他突

出表现。

六、指标分配

由各二级学院按照本单位学生人数占学校学生总数的比

例，分 10 类共推荐 100 名“百优”学生候选人：医疗设备

与管理学院推荐 15 名、临床学院推荐 22 名、医技学院推荐

24 名、护理学院推荐 39 名；再由评选工作领导小组组织专

家、学生代表分类评选 1 名、确定 10 名“十佳”候选人。

七、日程安排

1.9 月 30 日前：下发文件、宣传布置、组织发动；

2.10 月 28 日前：各二级学院报送“百优”推荐名单；

3.11 月 15 日前：专家评审，结果报校党委会审定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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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11 月 30 日前：公示下文，召开百优十佳表彰晚会。

八、有关要求

1.高度重视、精心组织，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评选。

2.严把标准、严格程序，不弄虚作假或违规越级申报。

3.填报规范、及时报送，按规范要求提交评选审批表。

4.宣传典型、营造氛围，加大“百优十佳”宣传力度。

中共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

2022 年 9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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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办公室 2022年 9月30日印发


